高中學校參訪國立體育大學申請原則
1. 接待對象：以高中學生為主要對象，需有老師帶隊。
2. 接待時間：以本校上課日之上午10-12時、下午2-4時；例假日、考試期間、疫情期間則不予接待為原則。為維護接待參訪品質及本校校園秩序，本校保有視人力及空間狀況安排接待內容及視接待之權利。
3. 申請參訪方式：請於活動前1至2個月前來電預約，並向本校教務處函文提出申請，檢附「高中學校蒞校參訪活動申請表」。（如附表）
4. 參訪高中請依約定時間進行參訪，調整時間需3週前告知，否則恕不受理原訂參訪行程，需重新申請；食宿、交通請自理，並須自行負責參訪學生之安全及保險事宜。
5. 其他注意事項：上課期間，蒞校參訪期間，行經於校園時請保持安靜，勿大聲喧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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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學校參訪國立體育大學申請表
申請日期: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學校
	
	聯絡人姓名
	/　　　　(職稱)

	聯繫單位
	
	聯絡人電話
	

	聯絡E-mail
	

	參訪時間
	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時間：　 　:　 　 ~ 　 　:　 　 

	參加學生
	[bookmark: _GoBack]年級：□高一 □ 高二 □高三
□一般生 □體育班，專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班級數：　　  　班，共計　　  　人

	參訪目的
(可複選)
	□ 校園導覽　　　□ 全校簡介
□ 競技學院介紹(□技擊運動技術學系、□球類運動技術學系、□陸上運動技術學系、□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)
□ 體育學院介紹(□體育推廣學系、□適應體育學系、□體育推廣原住民專班)
□ 運動與健康科學學院介紹(運動保健學系)
□ 管理學院介紹(休閒產業經營學系)
※每項介紹約15-30分鐘 

	帶隊老師
	單位： 
	職稱：

	
	姓名：
	手機號碼：

	帶隊方式
	□依班級　□依車號
	當日交通
	□遊覽車　 　台　□其他：

	特殊事項說明
	□參觀體育博物館、圖書館
□參觀場館，如:田徑場、體育館、游泳池…(依場館開放情形安排。)
□其他___________




※申請表填寫完畢，請以E-mail（mingti@ntsu.edu.tw、chenghui@ntsu.edu.tw）或傳真（03-3971897）提供，並致電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承辦人員(03-3283201#1592)，確認申請內容，謝謝。
※為維護參訪品質，收到申請後，本校將視人力及時間狀況安排，保有參訪活動內容安排流程及是否接待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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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靜，勿大聲喧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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